关于印发无锡市中小学班主任工作能手考核办法的通知
锡教宣〔2009〕106号

各市（县）区教育局，市学校管理中心，各民办学校、相关直属单位：
     为加强全市中小学班主任队伍建设，促进班主任工作专业化发展，2008年，我市评选产生了首批无锡市中小学班主任工作能手和班主任工作新秀，为充分发挥他们在德育工作中的示范带头作用，现制定《无锡市中小学班主任工作能手考核办法》，请各市（县）区教育局、市学校管理中心、各民办学校按照要求，每年度组织对班主任工作能手和新秀的工作考核，并依据考核结果予以奖励。
附件：《无锡市中小学班主任工作能手考核办法》
                                                                                无锡市教育局
二〇〇九年五月十五日

附：无锡市中小学班主任工作能手考核办法

     
为进一步加强全市中小学班主任队伍建设，充分发挥无锡市中小学班主任工作能手在学生思想道德教育、班级管理以及德育科研等方面的示范带头作用，推动建立一支“师德高尚、专业优秀、关爱学生、育人有方”的高素质班主任队伍，根据教育部《关于进一步加强中小学班主任工作的意见》和锡教宣〔2008〕42号、锡教宣〔2008〕244号文件精神，现制定无锡市中小学班主任工作能手考核办法如下。
一、考核对象
本办法的考核对象为考核年度担任一线班主任工作的无锡市中小学班主任工作能手；考核年度没有完整（指缺少两个月以上）担任一线班主任工作的，不参加考核，不享受相关奖励待遇。
二、考核内容
  1、有良好的师德师风。坚持正确的政治方向，热爱教育事业，遵纪守法，严格遵守《中小学教师职业道德规范》，关爱每一个学生，管理严格，作风民主，师生关系融洽。（15分）
  2、掌握扎实的专业技能。热爱班主任工作，牢固确立素质教育理念，熟练掌握教育学、心理学等基本知识和班主任工作基本技能，熟悉学生成长规律，善于开展学生思想道德教育，在学校德育工作中发挥骨干作用。（15分）
  3、积极推进家校合作育人。坚持开展家访工作，指导家长实施科学家教，热心参与社区青少年思想道德教育，积极争取家长和社区对学生教育工作的支持，受到家长和社区的好评。（10分）
  4、班级管理取得明显成效。有较强的教育教学和班级管理能力，熟悉所带班级的基本情况，有的放矢开展班级管理工作，所带班级班风正、学风好，常规管理考核居年级前列，师生测评满意率达到85%以上。（20分）
  5、积极参与德育科研工作。主持校级德育科研课题研究或参与市（县）区以上德育科研课题研究，考核年度至少有1篇德育论文在市级以上公开刊物上发表或在市级教育行政部门主办的德育论文评比中获二等奖以上奖励。（20分）
  6、充分发挥骨干示范作用。参与班主任“青蓝工程”建设，培养指导1-2名青年班主任，考核年度在校内外至少上一节班会或心理健康教育展示课，至少开设一次德育专题讲座。（20分）
  考核对象存在以下情况的，实行一票否决：
  本人及所带班级学生违法犯罪的；体罚或变相体罚学生的；接受或索要家长贵重财物的；从事有偿家教的。
  三、考核办法
  1、无锡市中小学班主任工作能手工作情况每个学年度考核一次，由各市（县）区教育局、市学校管理中心成立考核工作小组，具体负责组织实施。
  2、考核程序如下：无锡市中小学班主任工作能手根据考核要求进行自查自评，并上报有关考核材料；考核工作小组在审阅材料、实地走访、问卷调查、听取各方意见和建议的基础上，提出初步考核意见；各市（县）区教育局、市学校管理中心办公会议确定考核结果，并在一定范围内公示和公布考核结果。
  3、达到考核要求的无锡市中小学班主任工作能手由各市（县）区和市学校管理中心按照当地骨干教师奖励政策进行奖励。连续两年考核不合格或不担任一线班主任工作的，取消“无锡市中小学班主任工作能手”称号。
  无锡市中小学班主任工作能手考核实施细则及无锡市中小学班主任工作新秀考核办法，由各市（县）区教育局、市学校管理中心根据本办法内容拟定。

